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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旅⾏社股份有限公司 國外(團體)旅遊定型化契約書 
依 交通部觀光局 93 年 11 ⽉ 5 ⽇觀業字第 0930030216 號函修正發布 

契約編號： （本契約審閱期間⼀⽇，   由甲⽅攜回審閱） 
⽴契約書⼈ 

(旅客姓名) (以下稱甲⽅) 
東南旅⾏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 

第 ⼀ 條：（國外旅遊之意義） 
本契約所謂國外旅遊，係指到中華⺠國疆域以外其他國家或地區旅遊。 
赴中國⼤陸旅⾏者，準⽤本旅遊契約之規定。 

第 ⼆ 條：（適⽤之範圍及順序） 
甲⼄雙⽅關於本旅遊之權利義務，依本契約條款之約定定之；本契約中未約定者，適⽤中華⺠國有關法令之規定。 
附件、廣告亦為本契約之⼀部。 

第 三 條：（旅遊團名稱及預定旅遊地） 
⼀、 旅遊地區（國家、城市或觀光點）： 

 
⼆、⾏程（起程回程之終⽌地點、⽇期、交通⼯具、住宿旅館、餐飲、遊覽及其所附隨之服務說明）：

前項記載得以所刊登之廣告、宣傳⽂件、⾏程表或說明會之說明內容代之，視為本契約之⼀部分，
如載明僅供參考或以外國旅遊業所提供之內容為準者，其記載無效。 

第 四 條：（集合及出發時地） 
          甲⽅應於⺠國___年__⽉__⽇____時於________________準時集合出發。甲⽅未準時到約定地點集合致未能出發，亦未能中途加⼊旅遊者， 

視為甲⽅解除契約，⼄⽅得依第⼆⼗七條之規定，⾏使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 五 條：（旅遊費⽤） 

旅遊費⽤共計新台幣團費 ＄ 元， 
甲⽅應依下列約定繳付： 
1.簽訂本契約時，甲⽅應繳付新台幣訂⾦ ＄ 元。 
2.其餘款項於出發前三⽇繳清。 
除經雙⽅同意並增訂其他協議事項於本契約第三⼗六條，⼄⽅不得以任何名義要求增加旅遊費⽤。 

第 六 條：（怠於給付旅遊費⽤之效⼒） 
甲⽅因可歸責於⾃⼰之事由，怠於給付旅遊費⽤者，⼄⽅得逕⾏解除契約，並沒收其已繳之訂⾦。如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第 七 條：（旅客協⼒義務） 
旅遊需甲⽅之⾏為始能完成，⽽甲⽅不為其⾏為者，⼄⽅得定相當期限，催告甲⽅為之。甲⽅逾期不為其⾏為者，⼄⽅得終⽌契約，並得請求賠償 
因契約終⽌⽽⽣之損害。 
旅遊開始後，⼄⽅依前項規定終⽌契約時，甲⽅得請求⼄⽅墊付費⽤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由甲⽅附加年利率 8％利息償還⼄⽅。 

第 ⼋ 條：（交通費之調⾼或低） 
旅遊契約訂⽴後，其所使⽤之交通⼯具之票價或運費較訂約前運送⼈公布之票價或運費調⾼或調低逾百分之⼗者，應由甲⽅補⾜或由⼄⽅退還。 

第 九 條：（旅遊費⽤所涵蓋之項⽬） 
甲⽅依第五條約定繳納之旅遊費⽤，除雙⽅另有約定以外，應包括下列項⽬： 
1.代辦出國⼿續費：⼄⽅代理甲⽅辦理出國所需之⼿續費及簽證費及其他規費。 
2.交通運輸費：旅程所需各種交通運輸之費⽤。 
3.餐飲費：旅程中所列應由⼄⽅安排之餐飲費⽤。 
4.住宿費：旅程中所列住宿及旅館之費⽤，如甲⽅需要單⼈房，經⼄⽅同意安排者，甲⽅應補繳所需差額。 
5.遊覽費⽤：旅程中所列之⼀切遊覽費⽤，包括遊覽交通費、導遊費、⼊場⾨票費。 
6.接送費：旅遊期間機場、港⼝、⾞站等與旅館間之⼀切接送費⽤。 
7.⾏李費：團體⾏李往返機場、港⼝、⾞站等與旅館間之⼀切接送費⽤及團體⾏李接送⼈員之⼩費，⾏李數量之重量依航空公司規定辦理。 
8.稅捐：各地機場服務稅捐及團體餐宿稅捐。 
9.服務費：領隊及其他⼄⽅為甲⽅安排服務⼈員之報酬。 

第 ⼗ 條：（旅遊費⽤所未涵蓋項⽬） 
第五條之旅遊費⽤，不包括下列項⽬： 
1.⾮本旅遊契約所列⾏程之⼀切費⽤。 
2.甲⽅個⼈費⽤：如⾏李超重費、飲料及酒類、洗⾐、電話、電報、私⼈交通費、⾏程外陪同購物之報酬、⾃由活動費、個⼈傷病醫療費、宜⾃⾏ 

給與提供個⼈服務者（如旅館客房服務⼈員）之⼩費或尋回遺失物費⽤及報酬。 
3.未列⼊旅程之簽證、機票及其他有關費⽤。 
4.宜給與導遊、司機、領隊之⼩費。 
5.保險費：甲⽅⾃⾏投保旅⾏平安保險之費⽤。 
6.其他不屬於第九條所列之開⽀。 
前項第⼆款、第四款宜給與之⼩費，⼄⽅應於出發前，說明各觀光地區⼩費收取狀況及約略⾦額。 

第 ⼗⼀ 條：（強制投保保險） 
⼄⽅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責任保險及履約保險。 
⼄⽅如未依前項規定投保者，於發⽣旅遊意外事故或不能履約之情形時，⼄⽅應以主管機關規定最低投保⾦額計算其應理賠⾦額之三倍賠償甲 
⽅。 

第 ⼗⼆ 條：（組團旅遊最低⼈數） 
本旅遊團須有 10 ⼈以上簽約參加始組成。如未達前定⼈數，⼄⽅應於預定出發之七⽇前通知甲⽅解除契約，怠於通知致甲⽅受損害者，⼄⽅應 
賠償甲⽅損害。 
⼄⽅依前項規定解除契約後，得依下列⽅式之⼀，返還或移作依第⼆款成⽴之新旅遊契約之旅遊費⽤。 
1.退還甲⽅已交付之全部費⽤，但⼄⽅已代繳之簽證或其他規費得予扣除。 
2.徵得甲⽅同意，訂定另⼀旅遊契約，將依第⼀項解除契約應返還甲⽅之全部費⽤，移作該另訂之旅遊契約之費⽤全部或⼀部。 

 
第 ⼗三 條：（代辦簽證、洽購團體） 如確定所組團體能成⾏，⼄⽅即應負責為甲⽅申辦護照及依旅程所需之簽證，並代訂妥機位及旅館。⼄⽅應於預

定出發七⽇前，或於舉⾏出國 說明會時，將甲⽅之護照、簽證、機票、機位、旅館及其他必要事項向甲⽅報告，並以書⾯⾏程表確認之。⼄⽅
怠於履⾏上述義務時，甲⽅得 拒絕參加旅遊並解除契約，⼄⽅即應退還甲⽅所繳之所有費⽤。 ⼄⽅應於預定出發⽇前，將本契約所列旅遊地之
地區城市、國家或觀光點之⾵俗⼈情、地理位置或其他有關旅遊應注意事項儘量提供甲⽅旅遊 參考。 

第 ⼗四 條：（因旅⾏社過失無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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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歸責於⼄⽅之事由，致甲⽅之旅遊活動無法成⾏時，⼄⽅於知悉旅遊活動無法成⾏者，應即通知甲⽅並說明其事由。怠於通知者，應賠償 
甲⽅依旅遊費⽤之全部計算之違約⾦；其已為通知者，則按通知到達甲⽅時，距出發⽇期時間之⻑短，依下列規定計算應賠償甲⽅之違約⾦。 
1.通知於出發⽇前第三⼗⼀⽇以前到達者，賠償旅遊費⽤百分之⼗。 
2.通知於出發⽇前第⼆⼗⼀⽇⾄第三⼗⽇以內到達者，賠償旅遊費⽤百分之⼆⼗。 
3.通知於出發⽇前第⼆⽇⾄第⼆⼗⽇以內到達者，賠償旅遊費⽤百分之三⼗。 
4.通知於出發⽇前⼀⽇到達者，賠償旅遊費⽤百分之五⼗。 
5.通知於出發當⽇以後到達者，賠償旅遊費⽤百分之⼀百。 
甲⽅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前項各款標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第 ⼗五 條：（⾮因旅⾏社之過失無法成⾏） 
因不可抗⼒或不可歸責於⼄⽅之事由，致旅遊團無法成⾏者，⼄⽅於知悉旅遊活動無法成⾏時應即通知甲⽅並說明其事由；其怠於通知甲⽅， 
致甲⽅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第 ⼗六 條：（因⼿續瑕疵無法完成旅遊） 
旅⾏團出發後，因可歸責於⼄⽅之事由，致甲⽅因簽證、機票或其他問題無法完成其中之部分旅遊者，⼄⽅應以⾃⼰之費⽤安排甲⽅⾄次⼀旅 
遊地，與其他團員會合；無法完成旅遊之情形，對全部團員均屬存在時，並應依相當之條件安排其他旅遊活動代之；如無次⼀旅遊地時，應安 
排甲⽅返國。 
前項情形⼄⽅未安排代替旅遊時，⼄⽅應退還甲⽅未旅遊地部分之費⽤，並賠償同額之違約⾦。 
因可歸責於⼄⽅之事由，致甲⽅遭當地政府逮捕、羈押或留置時，⼄⽅應賠償甲⽅以每⽇新台幣⼆萬元整計算之違約⾦，並應負責迅速接洽營 
救事宜，將甲⽅安排返國，其所需⼀切費⽤，由⼄⽅負擔。 

第 ⼗七 條：（領隊） 
⼄⽅應指派領有領隊執業證之領隊。 
甲⽅因⼄⽅違反前項規定，⽽遭受損害者，得請求⼄⽅賠償。 
領隊應帶領甲⽅出國旅遊，並為甲⽅辦理出⼊國境⼿續、交通、⾷宿、遊覽及其他完成旅遊所須之往返全程隨團服務。 

第 ⼗⼋ 條：（證照之保管及退還） 
⼄⽅代理甲⽅辦理出國簽證或旅遊⼿續時，應妥慎保管甲⽅之各項證照，及申請該證照⽽持有甲⽅之印章、⾝分證等，⼄⽅如有遺失或毀損 
者，應⾏補辦，其致甲⽅受損害者，並應賠償甲⽅之損失。 
甲⽅於旅遊期間，應⾃⾏保管其⾃有之旅遊證件，但基於辦理通關過境等⼿續之必要，或經⼄⽅同意者，得交由⼄⽅保管。 
前項旅遊證件，⼄⽅及其受僱⼈應以善良管理⼈注意保管之，但甲⽅得隨時取回，⼄⽅及其受僱⼈不得拒絕。 

第 ⼗九 條：（旅客之變更） 
甲⽅得於預定出發⽇ 14 ⽇前，將其在本契約上之權利義務讓與第三⼈，但⼄⽅有正當理由者，得予拒絕。 
前項情形，所減少之費⽤，甲⽅不得向⼄⽅請求返還，所增加之費⽤，應由承受本契約之第三⼈負擔，甲⽅並應於接到⼄⽅通知後  3  ⽇內協同 
該第三⼈到⼄⽅營業處所辦理契約承擔⼿續。 
承受本契約之第三⼈，與甲⼄雙⽅辦理承擔⼿續完畢起，承繼甲⽅基於本契約之⼀切權利義務。 

第 ⼆⼗ 條：（旅⾏社之變更） 
⼄⽅於出發前⾮經甲⽅書⾯同意，不得將本契約轉讓其他旅⾏業，否則甲⽅得解除契約，其受有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甲⽅於出發後始發覺或被告知本契約已轉讓其他旅⾏業，⼄⽅應賠償甲⽅全部團費百分之五之違約⾦，其受有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第 ⼆⼗⼀ 條：（國外旅⾏業責任歸屬） 
⼄⽅委託國外旅⾏業安排旅遊活動，因國外旅⾏業有違反本契約或其他不法情事，致甲⽅受損害時，⼄⽅應與⾃⼰之違約或不法⾏為負同⼀ 
責任。但由甲⽅⾃⾏指定或旅⾏地特殊情形⽽無法選擇受託者，不在此限。 

第 ⼆⼗⼆ 條：（賠償之代位） 
⼄⽅於賠償甲⽅所受損害後，甲⽅應將其對第三⼈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並交付⾏使損害賠償請求權所需之相關⽂件及證據。 

第 ⼆⼗三 條：（旅遊內容之實現及例外） 
旅程中之餐宿、交通、旅程、觀光點及遊覽項⽬等，應依本契約所訂等級與內容辦理，甲⽅不得要求變更，但⼄⽅同意甲⽅之要求⽽變更 
者，不在此限，惟其所增加之費⽤應由甲⽅負擔。除⾮有本契約第⼆⼗⼋條或第三⼗⼀條之情事，⼄⽅不得以任何名義或理由變更旅遊內 
容，⼄⽅未依本契約所訂等級辦理餐宿、交通旅程或遊覽項⽬等事宜時，甲⽅得請求⼄⽅賠償差額⼆倍之違約⾦。 

第 ⼆⼗四 條：（因旅⾏社之過失致旅客留滯國外） 
因可歸責於⼄⽅之事由，致甲⽅留滯國外時，甲⽅於留滯期間所⽀出之⾷宿或其他必要費⽤，應由⼄⽅全額負擔，⼄⽅並應儘速依預定旅程 
安排旅遊活動或安排甲⽅返國，並賠償甲⽅依旅遊費⽤總額除以全部旅遊⽇數乘以滯留⽇數計算之違約⾦。 

第 ⼆⼗五 條：（延誤⾏程之損害賠償） 
因可歸責於⼄⽅之事由，致延誤⾏程期間，甲⽅所⽀出之⾷宿或其他必要費⽤，應由⼄⽅負擔。甲⽅並得請求依全部旅費除以全部旅遊⽇數 
乘以延誤⾏程⽇數計算之違約⾦。但延誤⾏程之總⽇數，以不超過全部旅遊⽇數為限，延誤⾏程時數在五⼩時以上未滿⼀⽇者，以⼀⽇計 
算。 

第 ⼆⼗六 條：（惡意棄置旅客於國外） 
⼄⽅於旅遊活動開始後，因故意或重⼤過失，將甲⽅棄置或留滯國外不顧時，應負擔甲⽅於被棄置或留滯期間所⽀出與本旅遊契約所訂同等 
級之⾷宿、返國交通費⽤或其他必要費⽤，並賠償甲⽅全部旅遊費⽤之五倍違約⾦。 

第 ⼆⼗七 條：（出發前旅客任意解除契約） 
甲⽅於旅遊活動開始前得通知⼄⽅解除本契約，但應繳交證照費⽤，並依下列標準賠償⼄⽅： 
1.通知於旅遊活動開始前第三⼗⼀⽇以前到達者，賠償旅遊費⽤百分之⼗。 
2.通知於旅遊活動開始前第⼆⼗⼀⽇⾄第三⼗⽇以內到達者，賠償旅遊費⽤百分之⼆⼗。 
3.通知於旅遊活動開始前第⼆⽇⾄第⼆⼗⽇以內到達者，賠償旅遊費⽤百分之三⼗。 
4.通知於旅遊活動開始前⼀⽇到達者，賠償旅遊費⽤百分之五⼗。 
5.通知於旅遊活動開始⽇或開始後到達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旅遊費⽤百分之⼀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旅遊費⽤，應先扣除簽證費後計算之。 
⼄⽅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項之標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第 ⼆⼗⼋ 條：（出發前有法定原因解除契約） 
因不可抗⼒或不可歸責於雙⽅當事⼈之事由，致本契約之全部或⼀部無法履⾏時，得解除契約之全部或⼀部，不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將 
已代繳之規費或履⾏本契約已⽀付之全部必要費⽤扣除後之餘款退還甲⽅。但雙⽅於知悉旅遊活動無法成⾏時應即通知他⽅並說明事由；其 
怠於通知致使他⽅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為維護本契約旅遊團體之安全與利益，⼄⽅依前項為解除契約之⼀部後，應為有利於旅遊團體之必要措置（但甲⽅不同意者，得拒絕 
之），如因此⽀出必要費⽤，應由甲⽅負擔。 

第 ⼆⼗⼋ 條之⼀：（出發前有客觀⾵險事由解除契約） 
出發前，本旅遊團所前往旅遊地區之⼀，有事實⾜認危害旅客⽣命、⾝體、健康、財產安全之虞者，準⽤前條之規定，得解除契約。但解除 
之⼀⽅，應按旅遊費⽤百分之_5_補償他⽅（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第 ⼆⼗九 條：（出發後旅客任意終⽌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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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於旅遊活動開始後中途離隊退出旅遊活動時，不得要求⼄⽅退還旅遊費⽤。但⼄⽅因甲⽅退出旅遊活動後，應可節省或無須⽀付之費 
⽤，應退還甲⽅。 甲⽅於旅遊活動開始後，未能及時參加排定之旅遊項⽬或未能及時搭乘⾶機、⾞、船等交通⼯具時，視為⾃願放棄其權利，
不得向⼄⽅要求 退費或任何補償。 

第 三⼗ 條：（終⽌契約後之回程安排） 
甲⽅於旅遊活動開始後，中途離隊退出旅遊活動，或怠於配合⼄⽅完成旅遊所需之⾏為⽽終⽌契約者，甲⽅得請求⼄⽅墊付費⽤將其送回原 
出發地。於到達後，⽴即附加年利率 8 ％利息償還⼄⽅。 
⼄⽅因前項事由所受之損害，得向甲⽅請求賠償。 

第 三⼗⼀ 條：（旅遊途中⾏程、⾷宿、遊覽項⽬之變更） 
旅遊途中因不可抗⼒或不可歸責於⼄⽅之事由，致無法依預定之旅程、⾷宿或遊覽項⽬等履⾏時，為維護本契約旅遊團體之安全及利益，⼄ 
⽅得變更旅程、遊覽項⽬或更換⾷宿、旅程，如因此超過原定費⽤時，不得向甲⽅收取。但因變更致節省⽀出經費，應將節省部分退還甲 
⽅。 甲⽅不同意前項變更旅程時得終⽌本契約，並請求⼄⽅墊付費⽤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即附加年利率_8 ％利息償還⼄⽅。 

第 三⼗⼆ 條：（國外購物） 
為顧及旅客之購物⽅便，⼄⽅如安排甲⽅購買禮品時，應於本契約第三條所列⾏程中預先載明，所購物品有貨價與品質不相當或瑕疵時，甲 
⽅得於受領所購物品後⼀個⽉內請求⼄⽅協助處理。 
⼄⽅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名義要求甲⽅代為攜帶物品返國。 

第 三⼗三 條：（責任歸屬及協辦） 
旅遊期間，因不可歸責於⼄⽅之事由，致甲⽅搭乘⾶機、輪船、⽕⾞、捷運、纜⾞等⼤眾運輸⼯具所受損害者，應由各該提供服務之業者直 
接對甲⽅負責。但⼄⽅應盡善良管理⼈之注意，協助甲⽅處理。 

第 三⼗四 條：（協助處理義務） 
甲⽅在旅遊中發⽣⾝體或財產上之事故時，⼄⽅應為必要之協助及處理。 
前項之事故，係因⾮可歸責於⼄⽅之事由所致者，其所⽣之費⽤，由甲⽅負擔。但⼄⽅應盡善良管理⼈之注意，協助甲⽅處理。 

第 三⼗五 條：（誠信原則） 
甲⼄雙⽅應以誠信原則履⾏本契約。⼄⽅依旅⾏業管理規則之規定，委託他旅⾏業代為招攬時，不得以未直接收甲⽅繳納費⽤，或以⾮直接 
招攬甲⽅參加本旅遊，或以本契約實際上⾮由⼄⽅參與簽訂為抗辯。 

第 三⼗六 條：（其他協議事項） 
甲⼄雙⽅同意遵守下列各項： 
⼀、 甲⽅□同意  □不同意  ⼄⽅將其姓名提供給其他同團旅客。(如未記載表⽰同意提供) 

 
 
 
 
 
 
 
 

訂約⼈： 

□ 本⾏程航班為包機,加班機,甲⼄⽅同意履⾏下列約定： 
1. 甲⽅如無法成⾏，已給付之訂⾦⼄⽅不退還;甲⽅如已給付全部團費, 同意⼄⽅先扣取應分擔之機票費⽤, 

再依本約第 27 條賠償⼄⽅損失。 
2. 航班時間為航空公司訂定,實際起⾶時間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雙⽅均無異議.。 
3. 如因兩國航空協定變更,或不可歸責於雙⽅之因素致班機無法⾶航時,雙⽅同意依本約第 15 條與第 28 條約定處理。 
前項協議事項，如有變更本契約其他條款之規定，除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其約定無效，但有利於甲⽅者，不在此限。 

 
(解除契約退還旅遊費⽤之規定,請詳本約第 27 條⾄第 30 條) 
甲⽅：簽  約  ⼈ : 

簽約代表⼈ : 

住 址： 
⾝分證字號： 
電話或傳真： (請務必回傳第⼀⾴及第三⾴⾄您的業務⼈員) 

 
⼄⽅：公 司 名稱：東南旅⾏社股份有限公司 

註 冊 編號：交觀綜字第 2027 號 
負  責  ⼈：⿈正⼀ 

 
單位/業務⼈員： 
業務單位地址： 
電 話： 傳真： 

 
 
⼄⽅委託之旅⾏業副署：（本契約如係綜合或甲種旅⾏業⾃⾏組團⽽與旅客簽約者，下列各項免填） 

公司名稱： 
註冊編號： 
負  責  ⼈： 
住 址： 
電話或傳真： 

 

簽約⽇期：中華⺠國 年 ⽉ ⽇（如未記載以交付訂⾦⽇為簽約⽇期）
簽約地點：     （如未記載以甲⽅住所地為簽約地） 

 


